附件3
处级干部优秀指标分配及相关要求

一、处级干部一律填写《管理、工勤人员年度考核登记表》。
二、处级干部优秀指标分配由人事处统一分配给各单位，使用时要体现倾向教学科研工作一线的原则。年度考核确定为优秀等次的处级干部，“总体表现评价”测评优秀率应大于或等于50%，同时优秀加上合格的比例应大于或等于80%。
三、年度考核表中“主管领导评语和考核等次建议”一栏，由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填写评语和等次建议并签名；“单位意见”一栏，独立设置处级党组织的单位加盖党组织公章，没有独立设置处级党组织的单位，加盖单位公章（机关党委所含各单位由本单位签字盖章后再加盖机关党委印章）；“本人意见”一栏在填写过“主管领导评语和考核等次建议”、“单位意见”栏后，由处级干部本人填写。
如有未确定等次或不参加考核的处级干部，其年度考核表由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在“未确定等次或不参加考核情况说明”栏内填写事由，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四、有关材料要按《河南大学关于做好2015年度考核工作的意见》要求一并上报人事处，由学校填写考核等次并加盖校考核委员会公章。同时，各单位处级干部年度考核等次要于2016年4月11日前发送至组织部邮箱（zzb@henu.edu.cn）。

